
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 112學年第一學期 

 第二次定期評量 考試時程表 

一、測驗日期：11月 28日(二)、11月 29日(三) 

二、考試時程表 

節次 11月 28日(二) 考試科目 11月 29日(三) 考試科目 

上 

午 

一 08:20～09:05 社 會 08:20～09:05 數 學 

二 09:15～10:00 (按課表上課) 09:15～10:00 (按課表上課) 

三 10:10～10:55 理 化／生 物 10:10～10:55 英 語 文 

四 11:05～11:50 
英 聽 

(八、九年級) 
11:05～11:50 

地球科學 
(九年級) 

下 

午 

五 13:10～13:55 國 語 文 

其餘時間按課表上課 

（本日 15:50放學） 

六 14:05～14:50 (按課表上課) 

七 15:05～15:50 作 文 

（本日 15:50放學） 

 三、考試範圍 

科目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

國語文 
L 4 ～ L 6 

+語(二) 

L4～L5 +語(二) 

+論語指定範圍(P.42-51) 

L 5、L7、語常 

+自學(二) 

英語文 

(加考聽力) 

L 3 ～ L 4 

+ Review 2 

L 3 ～ L 4 

+ Review 2 

L 3 ～ L 4 

+ Review 2 

數學 2-1 ～ 2-4 2-2 ～ 3-2 1-4 ～ 2-2 

生物 第 3章、第 4章   

理化  第 3章、第 4章 2-2 ～ 3-2 

地球科學   第 6章 

社

會 

歷史 L 3 ～ L 4 L 3 ～ L 4 L 3 ～ L 4 

地理 L 3 ～ L 4 L 3 ～ L 4 L 3 ～ L 4 

公民與社會 L 3 ～ L 4 L 3 ～ L 4 L 3 ～ L 4 

附註：1. 社會、生物、理化、地球科學、英語文及國語文採答案卡劃記， 請各年級同學們記得攜帶 

2B鉛筆及橡皮擦，劃記力道需適中，若需塗改，也務必擦拭乾淨（但勿擦破），且勿摺疊塗污 

以免影響電腦誤判。 

       2.作文請用黑色原子筆作答。 

       3.答案卡及答案卷務必於該節結束後立刻繳交，若事後補交，則該科零分。 


